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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台商赴大陸間接投資統計一覽表 
 

期    間 

經  濟  部  投  審  會  統  計 

金額 

（百萬美元） 

成長率 

（％） 

件數 

（件） 

成長率 

（％） 

平均投資金額 

（仟美元） 

占我對外 

總投資比重

（％）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10 月 
合    計 

174.2 
247.0 

1,140.4 
(2,028.0) 

962.2 
1,092.7 
1,229.2 
1,614.5 
(2,719.8) 
1,519.2 
(515.4) 
1,252.8 
2,607.1 
2,328.7 
19,431.3 

－ 
41.8 
361.7 

 
-15.6 
13.6 
12.5 
31.3 
 

-5.9 
 

-17.5 
108.1 
15.6 

 

237 
264 
1,262 

(8,067) 
934 
490 
383 
728 

(7,997) 
641 
(643) 
488 
840 
956 

23,930 

－ 
11.4 
378.0 

 
-26.0 
-47.5 
-21.8 
90.1 

 
-12.0 

 
-23.9 
72.1 
47.5 

 

735.0 
935.6 
339.6 

 
1,030.2 
2,230.0 
3,209.4 
496.8 

 
1,584.6 

 
2,567.2 
3,103.7 
2,435.9 
812.1 

9.5 
21.8 
40.7 
 

37.3 
44.6 
36.2 
35.8 
 

31.5 
 

27.7 
33.9 
39.0 

   38.8 
註：1.括弧數字代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公佈(82.03.01)後向投審會補辦登記案件

的數值。 
2.合計含補報備金額與件數。 
3.資料來源：經建會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對外投資、對外技
術合作、對大陸間接投資、大陸產業技術引進統計月報製表。 

 

附表二                   台商赴大陸投資地區分布一覽表 
 1991~2000 2001 1~10 月 

 件數 

(件) 

金額 

(百萬美元) 

比重 

(%) 

件數 

(件) 

金額 

(百萬美元) 

比重 

(%) 

江蘇 5,315 5889.4 34.4 508 1,206.5 51.8 

廣東 8,165 6034.8 35.3 238 657.5 28.2 

浙江 1,164 723.5 4.2 55 188.6 8.1 

福建 3,099 1,669.9 9.8 31 101.2 4.4 

河北 1,646 972.9 5.7 68 84.3 3.6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附表三                   台商赴大陸投資行業分布一覽表 
 1991~2000 2001 1~10 月 

 件數 

(件) 

金額 

(百萬美元) 

比重 

(%) 

件數 

(件) 

金額 

(百萬美元) 

比重 

(%) 

電子電器製造業 3,611 4,796.3 28.0 307 1,050.3 45.1 

基本金屬製造業 1,973 1,422.9 8.3 94 155.1 6.7 

化學品製造業 1,481 1,116.5 6.5 37 139.4 5.9 

塑膠製品製造業 2,072 1,340.2 7.8 46 129.6 5.6 

精密器械製品業 2,208 856.7 5.0 25 110.4 4.7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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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台商赴大陸之直接投資一覽表 

年 項數 協議金額 

(億美元) 

每項平均 

協議金額 

(萬美元) 

實際金額 

(億美元) 

台資占大陸實

際利用外資總

額比重(％) 

1991以前 3,446 27.8 80.7 8.4 3.6 

1992 6,430 55.4 86.2 10.5 9.5 

1993 10,948 99.7 91.1 31.4 11.4 

1994 6,247 54.0 86.4 33.9 10.0 

1995 4,778 58.5 121.0 31.6 8.4 

1996 3,184 51.4 161.4 34.7 8.3 

1997 3,014 28.1 93.4 32.9 7.3 

1998 2,970 29.8 100.3 29.2 6.4 

1999 2,499 33.7 135.0 26.0 6.4 

2000 3,108 40.4 130.0 23.0 5.6 

2001(1-10) 3,312 53.2  24.0  

合計 49,936 532.0 106.5 285.6 7.4 

資料來源：大陸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歷年）。 

附圖一台商赴大陸投資全年稅後盈餘一覽表

(單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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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主要國家（地區）對大陸直接投資實際金額一覽表 
                                                                                                            單位：億美元；％ 

期 間 總額 香港 台灣 美國 日本 新加坡 韓國 英國 德國 維京群島 

1991年以前 233.5    166.2      8.4     27.1     32.9      2.9      0.1      3.5      3.9   

1992年 110.1     75.1     10.5      5.1      7.1      1.2      1.2      0.4      0.9   

1993年 275.2    172.7     31.4     20.6     13.2      4.9      3.7      2.2      0.6   

1994年 337.7    196.7     33.9     24.9     20.8     11.8      7.2      6.9      2.6   

1995年 375.2    200.6     31.6     30.8     31.1     18.5     10.4      9.1      3.9   

1996年 417.3    206.8     34.7     34.4     36.8     22.4     13.6     13.0      5.2        5.4  

1997年 452.6    206.3     32.9     32.4     43.3     26.1     21.4     18.6      9.9       17.1  

1998年 454.6    185.1     29.2     39.0     34.0     34.0     18.0     11.7      7.1       40.3  

1999年 403.2    163.6     26.0     42.2     29.7     26.4     12.7     10.4     13.7       26.6  

2000年 407.1    155.0     23.0     43.8     29.2     21.7     14.9     11.6     10.4       38.3  

2001年1-6月 207.1     74.7     13.0     20.5     18.8      9.5      9.7      4.9      6.8       22.7  

累計 3,673.6  1,802.8    274.6    320.8    296.9    179.4    112.9     92.3     65.0      150.4  

期 間 比重 香港 台灣 美國 日本 新加坡 韓國 英國 德國 維京群島 

1991年以前   100.0      71.2      3.6     11.6     14.1      1.2  --     1.5      1.7   

1992年   100.0      68.2      9.5      4.6      6.4      1.1      1.1      0.4      0.8   

1993年   100.0      62.8     11.4      7.5      4.8      1.8      1.3      0.8      0.2   

1994年   100.0      58.2     10.0      7.4      6.2      3.5      2.1      2.0      0.8   

1995年   100.0      53.5      8.4      8.2      8.3      4.9      2.8      2.4      1.0   

1996年   100.0      49.6      8.3      8.2      8.8      5.4      3.3      3.1      1.2        1.3  

1997年   100.0      45.6      7.3      7.2      9.6      5.8      4.7      4.1      2.2        3.8  

1998年   100.0      40.7      6.4      8.6      7.5      7.5      4.0      2.6      1.6        8.9  

1999年   100.0      40.6      6.4     10.5      7.4      6.5      3.1      2.6      3.4        6.6  

2000年   100.0      38.1      5.6     10.8      7.2      5.3      3.7      2.8      2.6        9.4  

2001年1-6月   100.0      36.1      6.3      9.9      9.1      4.6      4.7      2.4      3.3       11.0  

累計   100.0      49.1      7.5      8.7      8.1      4.9      3.1      2.5      1.8        4.1  

資料來源：經建會依大陸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歷年）製表。 



   

附表六                歷年各國對大陸協議投資占各國ＧＤＰ及固定資本形成比率一覽表 

 

國別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日本 美國 德國 英國 

期間 各國對大陸協議投資金額占各國GDP比率（％）    

1992 2.61  39.80  2.04  0.13  0.06  0.05  0.01  0.03  

1993 4.44  63.73  5.12  0.45  0.07  0.10  0.01  0.21  

1994 2.21  35.91  5.42  0.45  0.09  0.09  0.06  0.27  

1995 2.21  29.45  10.36  0.61  0.15  0.10  0.07  0.32  

1996 1.84  18.17  6.90  0.82  0.11  0.09  0.04  0.22  

1997 0.97  10.65  4.66  0.46  0.08  0.06  0.03  0.11  

1998 1.12  10.76  3.55  0.51  0.07  0.07  0.11  0.12  

1999 1.17  8.39  2.66  0.36  0.06  0.07  0.04  0.07  

歷年平均 2.07  27.11  5.09  0.47  0.09  0.08  0.05  0.17  

 各國對大陸協議投資金額占各國固定資本形成比率（％）    

1992 10.92  144.83  5.65  0.37  0.19  0.33  0.03  0.51  

1993 17.82  233.43  14.55  1.25  0.23  0.60  0.06  2.95  

1994 8.92  120.60  15.95  1.25  0.33  0.48  0.27  3.92  

1995 9.11  96.11  30.75  1.67  0.52  0.56  0.32  4.86  

1996 8.18  58.22  17.96  2.22  0.38  0.48  0.20  3.16  

1997 4.84  31.70  12.20  1.30  0.29  0.32  0.14  1.77  

1998 4.56  35.24  9.61  1.74  0.28  0.38  0.57  1.86  

1999 4.96  32.78  － 1.25  － 0.38  0.23  1.11  

歷年平均 8.66  94.11  15.24  1.38  0.32  0.44  0.23  2.52  

資料來源：經建會依據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計算所得。 



   

附表七                  台灣對大陸貿易統計一覽表 
                                                                                                        單位：億美元；％ 

 

期  間 
貿 易 總 額 出   口 進   口 出(入)超 

金 額 
占對
外貿 
易 

較上年
增 減 金額 占總 

出口 
較上年 
增 減 金額 占總 

進口 
較上年 
增 減 金額 較上年 

增 減 

1989 年 38.3 3.2 41.8 32.4 4.9 44.7 5.9 1.1 22.6 26.6 50.7 

1990 年 49.4 4.0 28.8 41.7 6.2 28.6 7.7 1.4 30.4 34.1 28.1 

1991 年 80.5 5.8 63.1 69.3 9.1 66.1 11.3 1.8 47.1 58.0 70.4 

1992 年 108.2 7.1 34.2 97.0 11.9 40.0 11.2 1.6 -0.6 85.8 47.8 

1993 年 137.4 8.5 31.6 127.3 14.9 31.3 10.2 1.3 35.9 117.1 30.9 

1994 年 165.1 9.3 20.1 146.5 15.7 15.1 18.6 2.2 83.0 127.9 9.2 

1995 年 209.9 9.8 27.1 179.0 16.0 22.1 30.9 3.0 66.3 148.1 15.7 

1996 年 222.1 10.2 5.8 191.5 16.5 7.0 30.6 3.0 -1.0 160.9 8.7 

1997 年 244.3 10.3 10.0 205.2 16.8 7.2 39.2 3.4 28.0 166.0 3.2 

1998 年 224.9 10.5 -8.0 183.8 16.6 -10.4 41.1 3.9 5.0 142.7 -14.1 

1999 年 257.6 11.1 14.5 212.4 17.5 15.5 45.2 4.1 10.0 167.0 17.1 

2000 年 323.9 11.2 25.8 261.6 17.6 23.3 62.2 4.4 37.5 199.4 19.4 

2001 年 

 1-9月 

 

216.3 

 

12.6 

 

-10.1 

 

173.7 

 

19.1 

 

-10.7 

 

42.6 

 

5.3 

 

-7.8 

 

131.1 

 

-11.6 
註：1. 依香港政府規定，台灣經香港海、空運聯運提單轉運貨物及過境貨物等兩種貨值，得豁免向香港政府報運通關，故由香港海關轉口統計觀察對大陸出口 

      顯然偏低，應加以調整推估。 

2. 我對大陸出口估計＝台灣經香港轉出口大陸＋我對大陸出口＋（台灣對香港出口－香港自台灣進口)×0.8 

3. 我自大陸進口值 1989、1990兩年採用香港政府海關統計，1991年以後則以我國海關統計為準。 

4.資料來源：經建會依經濟部國貿局編印，兩岸貿易情勢分析（90年 10月）。 



   

附表十一                  大陸經貿人士來臺統計一覽表 

期間                項目 人數（人） 年增率(％) 

84年-90年 11月 30,519  

86年 2,727 - 

87年 4,205 54.20% 

88年 5,738 36.46% 

89年 6,430 12.06% 

90年 1月-11月 10,087 68.85% 

         註：資料來源為經濟部。 
 
 
 
 



   

附表八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決議內容之預計執行情形摘要一覽表  
類 別  區 分  執 行 情 形 ( 註 ) 預 計 完 成 時 限  所 需 經 費  未 來 執 行 成 效  可 能 遭 遇 困 難 問 題  

法 案 增( 修) ： 

六 十 案  

第 一 優 先  

法 案 ：  

三 十 二 案  

三 十 二 案 已 全 部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 其 中 七 案 已 三 讀 通 過 。  

立 法 院 本 ( 第 六 ) 會 期 結 束

前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俟 立 法 院 三 讀 通

過 ， 即 可 大 幅 鬆 綁

現 行 法 規 ， 促 進 經

濟 復 甦 及 產 業 蓬 勃

發 展 。  

立 法 院 本 ( 第 六 ) 會 期 即 將 結

束 ， 尚 未 完 成 審 議 之 優 先 法

案 尚 有 二 十 五 案 ， 時 間 緊 迫

可 能 無 法 如 期 完 成 三 讀 。  

其 他 法 案 ：  

二 十 八 案  

二 十 六 案 已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 其

中 三 案 已 三 讀 通 過 。 未 送 二 案

為 配 合 政 府 再 造 之 行 政 院 組

織 法 及 就 業 安 全 署 組 織 條 例 。 

已 送 法 案 預 計 於 立 法 院 下

( 第 五 ) 屆 第 一 會 期 通 過 。 未

送 二 法 案 預 定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前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由 於 立 法 院 審 議 中 之 法 案 屆

期 不 連 續 ， 尚 未 完 成 審 議 之

一 般 法 案 二 十 三 案 ， 行 政 部

門 必 須 於 立 法 院 下 屆 會 期 重

新 提 案 ， 已 完 成 一 讀 或 原 已

經 政 黨 協 商 結 論 將 重 新 開

始 。  

行 政 命 令 增

( 修 ) 訂 ： 

八 十 案 

限 期 頒 布  

者 ：  

六 十 二 案  

五 十 四 案 已 頒 布 施 行 ；  

三 案 已 報 行 政 院 ；  

五 案 研 擬 中 。  

未 頒 布 命 令 共 八 案 ， 其 中 二

案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為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底 ， 二 案 俟 地 方 議 會

審 議 通 過 時 程 ， 二 案 由 行 政

院 政 策 決 定 ， 二 案 與 大 陸 政

策 有 關 ， 時 程 稍 後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鬆 綁 現 行 法 規 、 增

進 行 政 效 率 、 發 展

兩 岸 經 貿 。  

部 分 行 政 命 令 增 ( 修 ) 配 合 大

陸 政 策 ， 需 考 量 兩 岸 情 勢 。  

配 合 母 法  

者 ： 八 案  

三 案 已 頒 布 施 行 ； 二 案 母 法 甫

通 過 ， 正 研 擬 中 ； 另 三 案 俟 母

法 通 過 後 研 擬 。  

未 頒 布 命 令 其 中 一 案 於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前 ； 一 案 於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 三 案 俟 母 法 通 過

後 一 個 月 內 發 布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母 法 未 能 完 成 三 讀 ， 致 行 政

命 令 增 ( 修 ) 遭 延 擱 。  

配 合 加 入  
WTO 時 程  

者 ： 四 案  

大 陸 信 件 處 理 要 點 ， 交 通 部 已

報 行 政 院 ， 其 餘 三 案 將 配 合 兩

岸 加 入 WTO 情 勢 辦 理 。  

未 定 期 限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需 考 量 兩 岸 加 入 WTO 後 之 互

動 關 係 。  

適 時 或 經  

常 辦 理 者  

： 六 案  

其 中 三 案 已 頒 布 施 行  

， 其 餘 三 案 將 於 適 當 時 機 辦

理 。  

未 定 期 限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需 考 量 國 內 外 經 濟 狀 況 及 政

治 情 勢 。  



   

 

註：１〃執行情形詳閱經建會「經發會決議事項」總執行績效檢討報告。 

２〃多數意見三十六項已完成十二項，其餘研議中。 

  ３〃資料來源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類 別  區 分  執 行 情 形 ( 註 ) 預 計 完 成 時 限  所 需 經 費  未 來 執 行 成 效  可 能 遭 遇 困 難 問 題  

行 政 措 施 ： 

四 八 六 項 

由 現 行 計  

畫 或 措 施  

推 動 ：  

三 二 四 項  
已 完 成 一 一 六 項 ， 已 有 具 體 成

果 或 進 度 正 常 二 Ｏ 八 項 ， 進 度

落 後 四 項 。  

除 經 常 辦 理 二 五 一 項 外 ， 依

計 畫 實 施 期 間 ， 其 中 十 四 項

於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至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 十 五 項 需 配

合 其 他 計 畫 ， 其 餘 均 於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改 善 金 融 體 質 、 加 強

政 府 服 務 、 推 動 經 濟

改 革 。  

由 現 行 計 畫 或 措 施 推 動 ， 困

難 不 大 。  
需 先 研 究  

評 估 ：  

五 十 五 項  

已 完 成 十 項 ， 進 度 正 常 四 十 五

項 ， 無 進 度 落 後 項 目 。  

二 十 八 項 於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 十 八 項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 九 項 配 合 其 他 計

畫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俟 評 估 獲 致 結 論 後 再 決 定 是

否 辦 理 。  

需 先 擬 訂  

計 畫 或 方  

案 ：  

一 ○ 七 項  

已 完 成 二 十 五 項 ， 進 度 正 常 七

十 八 項 ， 進 度 落 後 四 項 。  
六 十 項 於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 三 十 二 項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 其 他 十 五 項 於 九

十 一 年 以 後 或 配 合 其 他 計

劃 辦 理 。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 如 無 法 容

納 ， 或 專 案 性

計 畫 則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 。 

專 案 性 或 大 型 計 畫 需 考 量 經

費 來 源 無 虞 後 再 推 動 執 行 。  



   

 
 


